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賴靜慧
電話：04-37061541
電子信箱：jing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人字第1140133171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申請年節照護金事實表、115春節照

護金申請清冊 (A09030000E_1140133171_senddoc2_Attach1.odt、
A09030000E_1140133171_senddoc2_Attach2.ods)

主旨：為辦理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115年

度春節照護金發放事宜，請查照並依說明事項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4年12月9日臺教人(四)字第1144204275號書函

及「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

照護金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作業要點）辦理。

二、依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，適用對象為68年12月31日前支領一

次退休金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生活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，

除已由當地社政機關列為低收入戶者為優先對象外，並無

該點第1項各款所定每月收入足以維持其個人最低生活所需

之情形者。又個人最低生活所需標準為每人每月平均收入

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萬6,500元，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為2萬

7,500元；同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，春節、端午節及中秋節

年節照護金之發給標準為每人每節發給2萬3,200元，有眷

屬依賴其扶養者，每人每節發給3萬9,800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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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復依同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，作業程序係由退休公教人員於

春節30日前，填具申請年節照護金事實表，檢附有關證明

文件，向原退休機關（學校）申請，並由原退休機關（學

校）組成專案小組審酌其生活狀況，詳加初核（必要時得

送社政或稅務機關查證）後，填具年節照護金請領清冊，

連同事實表及有關證明文件，層報主管機關審核。同作業

要點第8點規定，各機關（學校）人事單位得派員訪問退休

公教人員，瞭解其生活狀況；其合於第3點規定者，即協助

填具事實表代為申請。對於因受傷或疾病致行動困難之退

休公教人員應主動加強服務。對於59年7月1日前支領一次

退休金之退休公教人員申請年節照護金時，免繳證明文

件；必要時得向戶政機關查證。

四、各校請於114年12月19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將申請年節照護金

事實表、申請清冊及相關查證（含財產及所得）文件函送

本署人事室辦理，學校如無是類人員免回覆。

五、照護金發放前當事人亡故者，應即停發並通知本署。

六、檢附「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申請年

節照護金事實表」及「115年春節照護金申請清冊」各1

份。

正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、新北市
立新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泰
山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新北市
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新北市立三重高級
商工職業學校、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、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
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
校、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中壢商
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
學校、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豐原
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
校、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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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
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
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
中市立啟聰學校、臺中市立啟明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宜蘭大
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
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
驗國民小學、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
學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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